
供电中断的应急处理预案

一、目的

通过建立本应急预案，确保物业区域内发生设备设施故障等紧急突发事件时，

能迅速、有效地制止并处理，保护业户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二、范围

适用于物业区域内发生设备设施故障等紧急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三、职责

（一）物业服务中心经理和工程主管负责设备设施故障等紧急突发事件处理的

现场指挥和督导；

（二）工程主管、领班及工程专业人员根据本预案坚守岗位，各尽职责，进行

紧急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理；

（三）物业服务中心其他人员应听从上级领导的调遣，积极参与紧急突发事件

的应对处理。

四、处理预案

（一）应急准备：

1、物业服务中心及设备机房必须随时准备应急灯、手电筒和其他应急照明物品，

以备夜间突然发生停电时使用；

2、进行停电处理必需的物资准备，包括工具、材料、备件、发电机燃料等；

3、确保物业的备用发电机组经常保持在良好待用状态，可在应急情况下随时启

动。

（二）应急响应

1、电力公司预先通知停电：

（1）若物业服务中心预先接到电力公司的书面或电话通知暂时停电，接电人应

立即将详情和有关文件呈交物业服务中心经理和工程主管；

（2）工程主管应安排人员检查备用发电机组、应急灯、手电筒及其他应急照明

物品，以及相应的工具、材料和备件等，并适当增派停电期间的运行值班和维

修人员；



（3）物业服务中心发出有关停电的通知，告知业户并将停电通知预先张贴于各

楼座告示栏及其他明显位置；

（4）停电期间工程主管应安排专人监控发电机组的运行，并加强对应急照明设

施的巡视检查，确保应急供电；

（5）停电期间秩序维护员应加强物业区域的巡视检查和秩序维护，防止治安事

件的发生；

（6）供电恢复时，工程主管及工程专业人员应检查供电设备及照明设施的运行

情况，确保物业供电正常恢复。

（三）外网故障突发停电：

1、如因外网电力设施故障造成突发停电，且双路同时断电时，工程主管指派专

业人员按照操作规程迅速启动备用发电机；

2、物业服务中心立即与电力公司等供电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了解事故原因和停

电所需的大致时间，迅速报告物业服务中心经理和工程主管；

3、物业服务中心必须保持通讯畅通，根据掌握的情况通知业户，物业管理员尽

可能对业户做好解释工作；

4、配电室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巡检设备，保证重点设备的安全，并保持配电

室对外联系的畅通；

5、停电期间工程主管应安排专人监控发电机组的运行，并加强对应急照明设施

的巡视检查，确保应急供电；没有备用发电机的楼座要指派专人在专用通道上

提供应急照明；

6、安保人员应加强物业区域的巡视检查和安保维护，防止治安事件的发生；

7、供电恢复时，工程主管及工程专业人员应检查供电设备及照明设施的运行情

况，确保物业供电正常恢复。

（四）设备故障突发停电：

1、如因物业供电设备故障造成突发停电，或因其他设施设备故障必须切断电源，

接报人应立即通知物业服务中心经理和工程主管；

2、工程主管根据停电区域及现场实际情况作出判断，报请物业服务中心经理批



准，指派专业人员按照操作规程迅速启动备用发电机；

3、工程维修人员要迅速到现场判断故障原因，及时查找到故障点；维修人员必

须具有相关专业资格，任何非专职人员均不得自行修理，以免导致生命危险和

造成财产损失；物业服务中心必须保持通讯畅通，根据掌握的情况通知业户，

物业管理员尽可能对业户做好解释工作；

4、配电室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巡检设备，保证重点设备的安全，并保持配电

室对外联系的畅通；

5、停电期间工程主管应安排专人监控发电机组的运行，并加强对应急照明设施

的巡视检查，确保应急供电；没有备用发电机的楼座要指派专人在专用通道上

提供应急照明；

6、安保人员应加强物业区域的巡视检查和安保维护，防止治安事件的发生；

7、故障排除后，确认系统无问题方可合闸送电；供电恢复时，工程主管及工程

专业人员应检查供电设备及照明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物业供电正常恢复；

8、重大停电事故要迅速逐级报告，事故未排除不得进行交接班。

五、其他相关应急处理：

（一）如因突发停电造成物业供水的中断，按照《发生供水中断的应急处理预

案》执行；

（二）如因突发停电造成电梯停运或困人等情况，按照《发生电梯故障的应急

处理预案》执行。

六、事故处理记录：

（一）各相关专业部门均应停电突发事件的处理进行详细记录；

（二）工程主管跟进事件的处理，并将事件处理过程填写《紧急突发事件处理

报告》，经物业服务中心经理批准后及时上报公司相关领导及工程部。


